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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讯飞”或“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30 日召

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丹华基金的议案》，为参与美国高

科技领域的投资，跟进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加强公司与美国优秀企业的沟通与合作，获取

海外市场投资与并购机遇，同意公司参与投资由 Danhua CapitalII GP, LLC 与其他有限合

伙人共同发起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Danhua Capital II,L.P.（以下简称“丹华基金”），科大

讯飞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 500 万美元认缴基金份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

2016 年 11 月 1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对外投资公告》。 

二、对外投资进展 

为便于相关工作的及时开展，根据实际需要，近日公司会同公司全资子公司科大讯飞

（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讯飞”）及丹华基金普通合伙人签署了《转让与受让

协议》，科大讯飞作为转让人将投资丹华基金的有限合伙权益转让给香港讯飞，香港讯飞

受让《有限合伙协议》中科大讯飞持有的有限合伙权益并承担其所对应的所有义务、承诺

和责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香港讯飞已完成出资 200 万美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有限合伙权益系因工作开展的实际需要，除变更执行主体外，未变更合伙协

议的任何条款，香港讯飞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转让权益不会影响公司对基金的出资

份额、享受的收益及承担的风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财务及



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根据合作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

决策和审批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ASSIGNMENT AND ASSUMPTION AGREEMENT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 




